
監察院糾正案件結案情形一覽表 107 年 04 月 

 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100 

財 

正 

59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１、檢討人員部分：  

(１)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辦理「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設施及

景觀改善計畫」，停止分項工作「商店區（含停車場、簡易

市場）整建工程」之執行過程，未依當時「行政院所屬各

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」規定，函報行政院修正該計畫，

實有疏失，爰就失職人員主管科長羅○○，申誡 1 次。   

(２) 林務局執行沼平車站改建工程之過程，雖為爭取處理時

效，以平行作業方式，先行付標並同步申請建照，然確屬

不合作業規定，未取得建照前即辦理工程招標作業，致該

項工程因建照取得之時效而進度落後之情，確有疏失，已

就失職人員主管課長劉○○，申誡 1 次。 

(３) 林務局因「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設施及景觀改善計畫」工程

進度實已落後，將經費移用其他災害復建及阿里山其他改

善工作，實有疏失，爰就失職人員主管科長高○○，申誡

1 次。  

２、改善情形：（後續改善共有 8 件工程）  

(１)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大門入口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加油

站遷建案水土保持工程：於 101 年 1 月 15 日完成。 

(２)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台 18 線 87.5K 停車場公廁新建工程：

於 100 年 5 月 31 日完成驗收並開放使用。  

(３) 祝山觀日區攤販景觀改善工程：於 101 年 7 月 13 日取得

使用執照完成。 

(４) 阿里山簡易市場景觀改善工程：於 102 年 4 月 25 日取得

使用執照完成。 

(５) 阿里山旅客服務中心景觀改善工程：於 102 年 8 月取得使

用執照完成。 

(６) 阿里山第一停車場公廁新建工程：於 103 年 1 月 20 日完

工。 

(７) 香林服務區景觀改善工程：於 103 年 7 月 3 日取得使用執

照完成。 

(８) 阿里山入口交通轉運站與服務中心共構工程：於 105 年 7

月 15 日完工，並於 105 年 8 月 16 日辦理驗收通過，惟因

財政及經濟、交通

及 採 購 委 員 會

107.04.10第 5屆

第 27 次聯席會議

決議：糾正案結案

存查。 



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可歸責於承包商之工期延宕致衍生逾期罰款部分，承包商

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

議委員會申請調解，經該會於 106 年 11 月 16 日函送調解

成立書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嘉義林區管理處已於

106 年 12 月 5 日完成結算作業。  

 
資料來源：各常設委員會、委員會管理系統、各委員會決議通知單  

編製單位：綜合規劃室 


